
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107年 4月 19日經濟部經工字第1070380649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0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行政院「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工業鍋

爐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

蒸汽，以減少煤、重油使用量及改善空氣污染，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共同分攤支

應，並由本部統籌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工作。

為辦理本要點補助所需之行政作業費用由本部支應。

三、申請單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向本部工業

局申請補助經費。

補助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止。

四、適用範圍：

(一)領有有效工廠登記證或臨時登記證之工廠，且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及

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

(二)使用燃煤或燃料油之既存工業鍋爐，改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

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

蒸汽之費用。

本要點所稱工業鍋爐，指以重油或煤加熱於水、熱媒，致產生超過大

氣壓之壓力蒸汽或熱水之設備。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下列二項編列補助經費，協助本要點實施前使用

燃煤或燃料油之既存工業鍋爐，改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染性

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

(一)工業鍋爐相關設備費用：包含改造或汰換為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或柴油

之工業鍋爐設備、更換燃燒器、更換或裝設相關燃燒控制系統等，每

座工業鍋爐補助金額為設備改善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五十



萬元為上限。其中本部及環保署各支應補助費用百分之五十，且各以

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為上限。

(二)管線費用：改採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包含衍生之自用戶計量表至管線

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鋪設，以及使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蒸汽自用戶

計量表至廠內既設蒸汽管銜接點間之蒸汽管線，每座工業鍋爐補助金

額為管線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其中本部

及環保署各支應補助費用百分之五十，且各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本要點補助款應完全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預算，並專款專

用。

六、作業時程與流程：

(一)申請期間：自本要點生效後三十日內提出申請，必要時本部得通知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二次提案申請。

(二)核定之補助金額由本部工業局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出下列資料向本部工業局申請：

(一)檢具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提案彙整表。

(二)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書，內含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及一百零八年二

年期補助計畫。補助計畫書以一百頁為限，並應以 A4直式橫書(由左

至右)製作，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以雙面印刷，左側膠裝成冊，印

製一式十五份。

1.目標說明：分別說明一百零七年度及一百零八年度預計達成的工作

目標，以及達成目標過程中可能面臨之限制因素，並以量化方式呈

現。

2.現況分析：說明轄內工業鍋爐現況，包含工業鍋爐數量、使用燃料

種類、天然氣管線布設情形及後續規畫。

3.工作執行內容：說明推動轄內工業鍋爐改善之細部規畫、推動策

略、執行方式等，以及執行成效查核管理做法，並分析計畫執行可

能遭遇之困難及因應方案。

4.預定進度：分別詳列一百零七年度及一百零八年度預計執行進度及



實施內容查核點，並繪製各年度計畫工作進度期程表。

5.預期成效：說明計畫可達成之量化指標及質化效益，包含減煤量、

減油量、減碳量，以及空氣污染物(TSP、SOx、NOx、VOCs)排放減

量等。

6.經費預算說明：分別填寫一百零七年度及一百零八年度補助計畫編

列之各項經費明細及用途，且應包含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費用及行政

作業費用。

八、計畫審查作業：由本部工業局籌組審查會，依執行工作量、經費需求、合

理性及可行性進行審查。

九、計畫執行與管理考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成立「工業鍋爐改善

推動小組」並由各縣(市)秘書長層級以上擔任召集人，負責推動轄內工業

鍋爐改善工作及辦理補助相關作業。但核定之補助工業鍋爐座數每年少於

十座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考量是否成立推動小組。

(一)經費撥付條件

1.各年度第一期款於本部工業局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補助契約

後，憑直轄市、縣(市)政府檢附收據及納入預算證明，由本部工業

局撥付當年度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五，以及核定之行政作業費

用百分之八十五。

2.各年度第二期款於當年度核定補助金額支用達百分之三十五，且直

轄市、縣(市)政府核定轄內工廠申請案件預定補助金額累計達當年

度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時，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執行進

度管考表、經費累計表、補助工業鍋爐清冊及檢附收據，經本部工

業局審核同意後，續撥當年度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

3.各年度第三期款按實際支用金額結算，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當

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將經費結報表、成果報告書、公款補助團體

私人情形表、補助工業鍋爐清冊及檢附收據函送本部工業局辦理計

畫結案，經本部工業局審查同意後，按實際結算金額扣除已請款金

額後撥付，但撥付總額不超過當年度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十五及行

政作業費百分之十五。



(二)管考資料填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補助計畫核定後，應定期檢送

下列資料予本部工業局。

1.每三個月填報計畫執行進度管考表。

2.每月填報申請、受理、核撥件數表。

(三)如有重複接受相同經費來源補助或實際執行情形與核定內容不符者，

本部工業局得撤銷或廢止該項計畫之補助，並追繳已撥款項。

(四)補助經費以辦理核定計畫項目為限，如經費有賸餘或其他收入時，應

於當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併同經費結報表繳回，未依限期繳回者，列

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依據。

(五)為掌握計畫進度與品質，本部工業局將視需要於執行期間進行訪視、

協助、查核、評鑑等，受補助單位應配合辦理及提供所需資料。

(六)前項督導查核結果，執行成效不佳者，除將查核結果函請受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首長加強督導外，將列入紀錄供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

參考。

十、本要點得依產業發展情形及預算編列額度，定期檢討修正，並以公告方式

調整補助金額或終止補助；補助期間如年度編列之經費用罄，即停止補

助。


